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专家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WTO框架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廖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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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前景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的两个显著特征。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说是全球化的一个象

征，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一直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WTO的成立也并未使这一趋势减缓。根据WTO的官方统计，截止到2005年

7月，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知备案的自由贸易协定总计达330个，其中206个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备案

的。在所有WTO成员国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国；协定当事国

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1.经济全球化的目标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区

域自由贸易协定使国家和地区集团得以协商讨论尚不具备多边谈判条件的事项，并形成相应的规则和承

诺。事实上，这些规则中有不少成为其后的WTO相关协定的基础。例如，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环境标

准、投资、竞争政策等事项都是首先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中被提出，然后再发展成为WTO专门协定或谈判

内容。  

    2.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WTO多边体制（经济全球化）都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

标，都是通过降低或消除区域内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以促进贸易自由化，只是范围和程度不同。尽管

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区域外国家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作为WTO基石的最惠国待遇和非歧

视原则，但总体而言区域集团国家间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将使全球经济从中获益。因此，将区域自由贸易

协定纳入WTO规则的框架体系之中，使其尽可能朝与多边自由贸易相一致的方向发展，无疑是明智的选

择。 

    3.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以后，多边贸易自由化在各国遭遇较大反弹，进展缓慢。2003年坎昆会议的

失败更是对全球化的沉重一击。2004年8月，147个成员国虽然就"多哈回合"的主要议程达成了框架协议，

但原定的于2005年1月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计划已经搁浅。在此背景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可能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二、WTO相关协议中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 

    WTO协议中有关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主要是GATT第24条（"适用领土--边境贸易--关税同盟和自由

贸易区"）和GATS第5条（"经济一体化"）。这些规定的内容包括授权和限制两个方面。从授权方面看，

GATT第24条第5款允许成员国设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在区域内实行更为优惠的关税措施；GATS第5条

第1款允许成员国订立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协定。此外，还有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意义的授权条

款，及1979年GATT参与国通过的《差别与更优惠待遇、互惠及发展中国家更充分参与》的决议中的第2条

（c）款，授权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相互消减排除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协定，亦即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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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比其他GATT参与国更为优惠的待遇，而无需将这类协定按GATT第24条的规定审批或按GATT第25条"豁

免义务"程序来审批。 

    从限制方面看，GATT和GATS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一些约束性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贸易

区的建立不能降低区域外成员国的待遇；也就是说，对区域外成员国的征收的关税或施加的条件不能比建

立自由贸易区之前更高或更严格（参见GATT第24条第5款(a)-(b)项；GATS第5条第4款）。这是区域自由贸

易协定同WTO多边体系共存的基础，是确保区域一体化不致对WTO多边体系构成障碍乃至威胁的关键。为确

保这些实体要求被遵守，GATT和GATS还规定了自由贸易协定当事国在缔结、扩展或修改协定时的通知义务

及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权力（参见GATT第24条第7款（a）项及

《关于解释GATT 1994第24条的谅解；GATS第5条第5款》）。这些都是旨在确保区域经济一体化在WTO的多

边框架内发展。 

    

    三、美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从NAFTA到FTAA 

    区域一体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美国的实践可见一斑。作为全球化和WTO多边体系最积极的倡导者

的美国，并未忽视区域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就是代表。NAFTA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

哥三国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缔结，于1994年生效，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拥有3.6亿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7万多亿美元，年贸易总额1.38万亿美元，与欧盟自由贸易区并列为全球两大自由贸易区之

一。NAFTA的主要内容是降低乃至最终消除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除此之外还包括了服务、资本、人员

自由流动等更为广泛的内容，因而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而带有了一定共同市场的因素。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美国还力图建立包括南美洲各国在内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这一

设想在1994年的美洲34国首脑会议提出，目标是在2005年1月建立世界上面积最大、国民生产总值达14万

亿美元、拥有8亿人口的美洲自由贸易区。2003年11月FTAA第8次部长级会议美洲自由贸易框架协议取得共

识，并重申最迟于2005年1月启动美洲自由贸易区。尽管这一目标并未如期实现，但以美国目前的实力、

地位和积极态度，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四、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 

    有关统计显示，欧盟70%的贸易是在其内部交易，北美自由贸易区为40%，而亚洲区域内贸易仅占

30%。这既表明亚洲的一体化程度还相对较低，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从现实条件和需要看，我认为我国的自由贸易区策略应重点关注这样几个方面： 

    1.在CEPA香港和CEPA澳门的基础上构建中华自由贸易区。2004年1月1日生效的CEPA的主要内容是港澳

和内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一安排与自由贸易区的原理是

相通的，可以说是无自由贸易区之名，而有自由贸易区之实。2005年1月1日CEPA补充协议生效后，CEPA的

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地承诺实行零关税的原产香港的货物总数达1087种，对几乎全部原产澳门的货物

实行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在11个领域对港澳进一步扩大开放，8个领域实施新的开放。下一步

的目标应当是在此基础上将台湾吸纳进来，构建所谓的大中国或中华自由贸易区。尽管面临巨大障碍，但

无疑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今年大陆采取的对15种台湾进口水果实行零关税、由国家开发银行对在

大陆台商提供贷款等都可以看作朝向这个目标的努力。 

    2.按计划建立东盟与中国"10+1"自由贸易区，力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2004年中国和东盟签订了

自由贸易协定，约定于2010年前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将拥有17亿人口、国内生产总

值达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将达1.23万亿美元。目前首先应确保这一目标的如期实现。由于中国与东盟的

经济互补性并不强，10+1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来说，实现睦邻友好的政治意义可能更多过经济意义，因此

还应当着眼于日韩这两个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力争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考

虑先同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第二届国际经济法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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